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年度考核的建议与说明

根据《穗埔教〔2024〕1108 号黄埔区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2023学年度）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局机关工勤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穗埔教〔2025〕1号黄埔区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下属事业单位雇员制教职员年度考核及绩效发放工作的通知》、《穗埔教〔2025〕2号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临聘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特做出如下考核说明。
在编教职员考核说明：

考核时间：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考核对象为区教育局(体育局）属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和局机关工勤人员。 
1.工作人员在编制（工资）所在单位进行考核，考核时间段不在编制所在单位工作的，需由工作单位提供其工作情况，供考核参考。 
2.本年度新调入人员，原则上由现工作单位进行考核，并在年度考核中确定等次；调入现单位不足 6 个月者，如需要出示其调入前的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3.参加支教、驻村下点扶贫等专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参加派出单位的年度考核，其参加支教、扶贫、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情况由服务单位提供。上述干部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不 占派出单位和受援单位优秀比例，需提交支援单位优秀证明。 
4.2024 年 8 月以来新参加工作的应届生身份人员，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人数可计入到所在单位考核人数基数。 
5.非首次就业的社会人员的年度考核，其他单位与本单位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不满考核年度半年的（含试用期），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满考核年度半年的（含试用期），由现单位考核并确定等次。（对工作时间的认定可根据相关聘用合同等材料） 
6.考核年度内退休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不计入考核人数基数；教育单位 2024 年 9 月以来退休人员参加年度考核，计入考核人数基数。 
7.局属事业单位正、副职领导由教育局进行考核（2024 年 9 月后提拔首任单位领导人员，按教师考核）。正、副职领导人数不计算入本单位的考核人数基数，各单位在单位正副职述职和民主测评的基础上，单位推荐 2024 年度考核单位正副职优秀等次人员，优秀比例为正副职人数的 20%以内，不足 1 人的单位可推荐 1 人。合作办学单位非我区编制的单位正、副职参加考核，在单位进行考核述职、民主测评，不计入单位考核人数基数。 
8.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掌握在本单位参加考核的工作人员总人数的20%以内。优秀等次比例和人数不采用四舍五入办法计算。 
9.考核结果要在本单位内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无异议后方可上报。 
10.按照年度考核有关规定，局属各事业单位独立实施年度考核工作，独立统计考核结果。 
11.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规定》，继续教育情况作为考核内容和岗位晋升的重要依据，拟定优秀人员须完成 2024 年继续教育学时。若经后续核实，学时不达标的拟定优秀人员将取 消考核优秀名额，该取消名额不增不补，请各单位仔细核实。
雇员教职员考核说明：

1.雇员制教职员考核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执行。 各用人单位根据学校（幼儿园）的实际制定雇员制教职员考评方案或评价体系，依据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教职员进行考核。
2.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4 个等次。 初次就业人员在本单位工作不满半年的，参加年度考核，只 写评语，不定等次。非初次就业，本年度在其他单位工作时间与 本单位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不满考核年度半年的（含试用期）， 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满考核年度半年的（含试用期），由现单位考核并确定等次（原单位提供有关情况）。 评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一般不得超过本单位参加年度考核 的总人数的 15%，优秀等次人数向下取整、不采用四舍五入办法计算。

临聘教职员考核说明：

1.临聘人员的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用人单位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考评程序，注重业绩评比，科学衡量绩效，突出优劣对比，严谨评定等次，考核优秀名额原则上应在各岗位合理分配。 

2.使用临聘指标聘用的实习生，不参加年度考核，不计入基数，统一列入附件 2“未参加考核人数”一栏统计。 

3.临聘人员工作满半年及以上的，参加当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一直在本区教育系统内工作并连续聘用的，在现单位考核并确定等次，上半年工作情况由原单位提供；工作不满半年的，参加当年度考核，但不确定等次，统一列入附件 2“不定等次” 一栏统计。 

4.因女性工作人员产假及哺乳假累计超过半年的，参加年度考核，一般确定为合格等次。 

5.评定为优秀等次的临聘人员不得超过本单位实际参加临聘人员年度考核的总人数的 15%，优秀等次人数向下取整、不采用四舍五入办法计算。
四、本考核最终解释权归学校考核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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